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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大專校院品德教育精進研習工作坊實施計畫 

一、活動目的： 

（一）為增進大專校院規劃推動品德教育課程相關知能，藉由專業人員分享品德教育之

具體做法與案例，提升品德教育教學知能。 

（二）提升大專校院對於品德教育之重視，增進品德認知及核心價值的建立，營造優質

品德發展的學習環境，建立友善校園與溫韾關懷的社會。 

二、主辦機關：教育部 

三、承辦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四、活動日期：113年10月2日（星期三）為期1日 

五、活動地點：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5樓集會堂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24號) 

六、參加對象及人數：約160人 

（一）各大專校院負責推動品德教育之承辦人，每校推薦1名為原則。 

（二）教育部人員及承辦學校工作人員15-20人。 

七、活動內容： 

專題演講、校園特色案例分享、品德 ME Talk、綜合座談（含提案討論）等。 

八、參加費用與差假事宜： 

（一）參加費用：本活動不另收取報名費，惟各校出席代表參加活動所需交通費，請向

服務學校申請。 

（二）公差假事宜：以上單位參加人員，請服務單位核予公差假及課務派代。 

九、報名須知：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3年9月11日（星期三）下午4時截止。 

（二）報名方式：本活動採網路報名 https://reurl.cc/zDyrj6，完成報名程序者，承辦學校

將會 E-mail 通知，如有疑問請電洽承辦學校。 

（三）活動通知：報到通知與活動訊息等，將 E-mail 予各參加人員，承辦學校不再以紙

本通知。 

（四）各校報名人員若不克出席，請儘早通知承辦單位，以避免資源浪費，由於保險相

關問題，亦請勿自行更換出席人員。 

十、交通資訊：報名表請確實勾選交通方式，以俾安排接駁車輛，若有更動請盡速通知承

https://reurl.cc/zDyrj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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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人員。 

（一）自行前往：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24 號 

（請參閱交通資訊：https://www.meeting.com.tw/motc/location.php） 

（二）活動接駁車：臺北車站東三門集合 

十一、攜帶物品：健保卡、筆記用具、習慣用藥、個人名片等。 

十二、聯絡方式： 

（一）聯絡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務處全人教育中心簡小姐 

（二）聯絡電話：(02)7749-6785 

（三）E-mail 信箱：jyt@ntnu.edu.tw 

十三、其他： 

（一）綜合座談提案：空白綜合提案表將以 E-mail 寄送至參與人員信箱或至報名專區下

載，並請於113年9月20日（星期五）下午4時前以 E-mail 傳送承辦人員，考量相關

作業時效，逾期之提案恕不受理。 

（四）若預定辦理活動期間遭遇颱風等無法抗力因素，於取得教育部確認同意後，將取

消當日活動辦理（將於活動前於網站公告及以 E-mail、簡訊通知），若順延辦理本

活動，確切補辦日期另行通知。 

（三）全程參與本研習者，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

點」，核發研習時數6小時。 

（四）防疫期間活動請全程配戴口罩並配合測量體溫，身體不適者請勿進入會場。 

十四、本實施計畫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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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大專校院品德教育精進研習工作坊日程表 

時間 議程 
09：00 ~ 10：00 (60) 報到 

10：00 ~ 10：10 (10) 
【開幕式】 
教育部代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事務處 林玫君 學務長 
10：10 ~ 10：15 (05) 【大合照】  

10：15 ~ 11：30 (75) 

【專題演講】 
AI 在社交媒體中對學生公民意識的影響（或相關主題） 

主持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事務處 林玫君學務長 
講 者：（待邀約） 

11：30 ~ 12：30 (60) 

【品德教育校園特色案例分享】 
主持人：教育部品德教育資源運用及推廣計畫諮詢委員(或相關專家學者)(待邀) 
分享學校一：元智大學學生事務處 劉俞志學務長 
分享學校二：朝陽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 廖俊鑑學務長 

12：30 ~ 13：20 (50) 午餐饗宴 

13：20 ~ 14：50 (90) 

【品德 ME Talk】 
議題一：校園多元文化理解與互動 
主持人：教育部品德教育資源運用及推廣計畫諮詢委員(或相關專家學者)(待邀) 
講 者：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研究所 劉杏元教授兼學務長 
引導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吳振邦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蔡昕璋兼任助理教授 

14：50 ~ 15：10 (10) 休息 

15：00 ~ 16：30 (90) 

【品德 ME Talk】 
議題二：學校環境與學生品德發展 
主持人：教育部品德教育資源運用及推廣計畫諮詢委員(或相關專家學者)(待邀) 
講 者：（待邀約） 
引導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吳振邦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蔡昕璋兼任助理教授 

16：30 ~ 16：40 (10) 移動休息 

16：40 ~ 17：10 (30) 

【綜合座談】 
品德 ME Talk 各組議題分享 

教育部代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務處全人教育中心 劉若蘭執行長 

16：30- 賦歸 

備註： 
※品德教育校園特色案例分享：邀請近3年曾獲品德教育特色學校進行分享，設定討論分享議題並以 EDU 

Talk 方式進行(即：內容需具備分享性與創見、具互動性、準時結束等)，以達「改變想法」或「採取行

動」的情境體驗目的。 

※品德 ME Talk：分為2場，每場次各有1個品德相關重要議題，每個議題邀請講者進行60分鐘的分享，接

著由引導員帶領與會者分組進行討論，透過互動討論增進交流，促進品德教育政策推動共識，並撰寫成

果，各議題將推派1-2組代表於綜合座談進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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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大專校院品德教育精進研習工作坊 提案單 

一、提案內容： 

案由  

說明  

建議辦理方式  

備註  

二、提案單位基本資料： 

(一)校名／單位：              

(二)職稱／姓名：              

(三)聯 繫電話 ：              

(四)填 表日期 ： 11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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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表僅供參考，請依網站規定之格式進行線上填報） 

本同意書說明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將如何處理本同意書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 
一、 個人資料之蒐集目的 

1. 本部因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執行113年大專校院品德教育精進研習工作坊之業務所需

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2. 本同意書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類別，包括：姓名、生理性別、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

服務學校名稱及單位、職稱、公務聯絡電話號碼、手機號碼、通訊地址、電子郵件信箱、

緊急聯絡人姓名、緊急連絡人關係、緊急連絡人電話。 
3. 本部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地區為臺灣地區，使用期間為即日起1年內，利用之方式為書面、

電子、網際網路或其它適當方式。 
二、 個人資料之使用方式 

1. 本同意書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規範並依據本部【隱私權政策聲明】，蒐集、

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 請務必提供完整正確的個人資料，若個人資料不完整或有錯誤，將可能影響您相關的權益。 
3. 您可就本部向您蒐集之個人資料，進行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要求補充或更正。 
4. 您可要求本部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或是要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但因本

部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時，不在此限。 
5. 若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影響權益時，本部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如您對上述事項有疑義時，

請參考本部【隱私權政策聲明】之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絡方式與本部聯繫。 
6. 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目的與原先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本部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

意，您可以不同意，但可能影響您的權益。 
三、 個人資料之保護 

您的個人資料受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本部【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倘若發生違反「個

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

竄改、毀損、滅失者，本部將於查明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2條辦理以適當方式通

知您。 
四、 同意書之效力 

1. 當您勾選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若

您未滿十八歲，應讓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但若您已接受本服務，

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2. 本部保留增修本同意書內容之權利，並於增修後公告於本部網站，不另作個別通知。如果

您不同意增修的內容，請於公告後30日內與本部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繫。屆時若無聯

繫將視為您已同意並接受本同意書之增修內容。 
3. 您因簽署本同意書所獲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款

有明確規定，均不構成本同意書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五、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 
□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同意書之內容。 
□ 本人同意教育部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對本人之個人資料，有為蒐

集、處理及利用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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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資訊

交 通 資 訊

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24號

02-2321-4946#601、602、606

02-2321-4914

地址：

電話：

傳真：

捷運

公車

開車

國道一號：圓山交流道下，轉建國高架道路南行至仁愛路出口，下閘道後右轉靠行最左側，續行仁愛路至二段
左轉紹興南街，再左轉信義路，再行左轉杭州南路，可看到「城市車旅」於左側。

國道三號：台北聯絡道下辛亥路端，直行辛亥路，遇羅斯福路三段右轉，直行至羅斯福路及杭州南路口右轉，
直行過信義路後靠左側，可看到「城市車旅」路口。

城市車旅 : (02)2321-4575
每小時50元，自第五小時起至第十二小時止收費280元。

新蘆線【東門站】1、2號出口 (此為最近捷運站)：
延著信義路過金山南路後繼續往前走，看到杭州南路右轉，請至杭州南路上會議中心正門進入，總步行約
8-10分鐘。
板南線【善導寺】5號出口：
延著忠孝東路至杭州南路右轉，請至杭州南路上會議中心正門進入，總步行約10-15分鐘。
淡水線【台大醫院】2號出口：
直行至中山南路右轉，沿中山南路直行後仁愛路左轉至仁愛及杭州南路交叉口，請至杭州南路上會議中心正
門進入，總步行約13分鐘。
新店線【中正紀念堂】5號出口：
步行約15-20分鐘。

仁愛路紹興路口(往市政府)：37、261、270、621、630、651、仁愛幹線
仁愛杭州路口(往台北車站)：37、261、270、621、630、651、仁愛幹線 
仁愛杭州路口：249、253、297
信義杭州路口(往台北車站)：0東、20、22、38、88、204、588、1503
金甌女中：38、237、249、297
仁愛路二段：214、248、606、214、內科通勤2、內科通勤3
信義杭州路口(往101)：0東、20、22、88、204、588、670、671、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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